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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性別比例差距過大者」計 404 億元、「公共建設之空間規劃與工程設計涉及對不同性

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權益相關者」計 613 億元及「前 3 項指標經評定結果皆為『否

』者」計 932 億元，係就已進行性別影響評估作業並經核定之中長程個案計畫逐項填列

，可確保各機關重要計畫之擬編均納入性別主流化觀點。 

(三)又為使性別預算定義更加周延，行政院「性別預算工作小組」於 103 年 1 月 23 日通過「

修正性別預算作業試辦計畫」，修正現行性別預算之實施範圍與操作定義，刻正由內政

部、教育部及交通部等機關辦理試辦作業。其修正重點包括擴大涵蓋「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行政院各部會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法令及其他促進

性別平等業務等。另修正性別預算操作定義之額度估算，以計畫、措施或業務項目「具

促進性別平等目的」或「符合性別平等原則」為標準，由各機關核實列計性別預算額度

。 

(四)目前國際間性別預算之推動方式不盡相同，大多數國家係隨同預算書發表性別平等相關

之政策聲明書、執行成果報告，並未於法定預算文件中單獨分類表達。未來行政院主計

總處將配合行政院性別平等及人權保障政策，持續增修訂預算相關作業規定，要求各機

關注重主管業務範圍內中長程個案計畫之性別影響評估，並持續關照「性別平等政策綱

領」、「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有關促進性別平等工作之需求，其中經性別影響評估檢視屬直接受益需優先推動之

計畫，應在各該機關所獲配年度主管歲出概算額度內，優先編列預算辦理。 

（一○○）行政院函送陳前委員淑慧就國內人才培育及我國體育競爭力下

滑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7072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4-617） 

陳委員對國內人才培育及我國體育競爭力下滑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培訓體育運動人才培育情形本部體育署有關在發掘、培訓及照顧體育運動人才之運用，對國內

傑出運動選手未來生涯輔導及運動環境的建構，為了達成「卓越競技」的目標，讓國內優秀

運動選手躍上奧運、亞運及世大運競技舞臺，運動發展基金提供支援，協助運動選手攀登高

峰，本部體育署業針對國內潛力運動選手培育完成相關配套據以推動。 

(一)依據 

本部體育署依「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育優秀或具潛力運動選手作業要點」規定，建立成

績選才機制，推動「浪潮計畫」。 

(二)目的 

遴選具有潛力之選手及早進入培訓體制，依其訓練計畫提供培訓及參賽等相關經費，廣

泛發掘國內具潛力人才、全面培育優秀選手。 

(三)績效 

為改善我國國家隊之斷層問題，將依各運動種類之特性，建構完善之單項運動選手選拔

、培訓及參賽機制，藉以建立各單項運動種類之接班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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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年度辦理情形 

101 年度計核定 28 個單項運動協會之計畫，共計補助約新臺幣（以下同）1.5 億元，培

育教練約 200 人、選手約 900 人。 

2.102 年度辦理情形 

102 年度計核定 29 個單項運動協會之計畫，共計補助約 1.7 億元，培育教練約 200 人

、選手約 1,000 人。 

3.103 年度辦理情形 

103 年度計核定 34 個單項運動協會之計畫，共計補助約 1.3 億元，培育教練約 298 人

、選手 1,462 人。 

4.104 年度辦理情形 

104 年度計核定 34 個單項運動協會之計畫，共計補助約 1.4 億元，培育教練約 306 人

、選手 1,295 人（培育情形依本年辦理情形持續彙整中）。 

本部挹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培訓體育運動人才及運動訓練環境改善計畫」，其培育

及照顧對象係以「國家競技運動選手四級培訓體系」之運動選手為對象，包括第四級

「基層運動選手（中、小學校代表隊）」、第三級「優秀青年、青少年選手（體育中

學及體育班選手）」、第二級「大專院校甲組選手」及第一級「國家代表隊」。為培

訓學校體系基層運動選手及薦送優秀運動人才，進而銜接國家代表選手培訓，特將重

點資源投入，引進科研輔導機制，透過培育、照顧及健全基層運動環境等多元管道，

建構系統化「培育體育運動人才」之培訓機制。 

二、選手照顧情形 

本部體育署為鼓勵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亞洲運動會等賽事之選手，能全心投入訓練，業針

對選手之相關培訓、輔導及獎勵訂定選手照顧有關規定，俾使渠等專心訓練，創造佳績，為

國爭光，以下針對選手培訓期間、績優運動選手就業輔導及運動績優人員獎勵措施分述如下

： 

(一)選手培訓期間 

1.依據「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亞洲運動會培訓選手補助要點」：除於國訓中心提供膳宿外

，另補助培訓選手依培訓賽會及階段每月 6,000 元至 21,000 元零用金及每月 3,500 元交

通補助，如已畢業未就業者，加發生活津貼 30,000 元，使其無後顧之憂投入訓練；另

為鼓勵優秀選手積極投入培訓，全心備戰、為國爭光，針對獲得特定國際賽會成績者

，並依賽事等級及成績加發 1,000 元至 20,000 元之零用金。（如附件） 

2.依據「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辦理優秀運動選手培（集）訓課業輔導處理要點」：為協助

選手培（集）訓期間課業銜接，俾其專心訓練，由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依各該年級選定

之科目及學分安排課業輔導事宜，並由該中心負責協調相關事項。 

3.建立專業團隊，全力協助選手：為支援我國重點競技運動項目，提供運動生理、心理

、運動力學、營養及醫學等全方位支援，並針對重點運動種類成立專案團隊，結合培

訓隊教練團所提訓練計畫及需求，由專人負責培訓隊之動作分析、心理輔導、生理機

能監控、體重控制及運動醫學。藉由定期與教練團討論，主動介入並協助分析訓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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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問題，以提升訓練之效果。另聘請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專家定期提供生理機能監

控、技術及體能檢測、心理輔導、運動傷害防護等運動醫學及運動科學服務，以支援

培訓隊達成爭金奪牌之目標。 

(二)績優運動選手就業輔導 

1.依據「績優運動選手就業輔導辦法」：為落實照顧優秀選手，輔導優秀選手擔任專任

運動教練或從事有關體育活動相關職業，進而強化我國體育運動之發展及拓展優秀選

手就業管道，本部體育署依據「國民體育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參加國內外運動

賽會成績優良之運動選手、身心障礙運動選手與其有功教練，及對體育運動有特殊貢

獻之個人或團體，政府應予以獎勵…」。第 2 項明定：「參加國內外運動賽會成績優

良之運動選手及身心障礙運動選手，政府應予以協助就業，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訂定「績優運動選手就業輔導辦法」。 

2.為拓展績優運動員就業多元管道，並依獲得奧運、亞運、世界正式錦標賽、帕拉林運

動會或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成績，分為特優運動選手、優秀運動選手，相關輔導措

施如下（優秀選手適用 4~7）： 

(1)輔導擔任大專校院專任教師或轉介專業技術人員。 

(2)提供師資培育公費生名額，免經甄選修習教育學程，並於取得教師證書後予以分發

任教。 

(3)具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證資格者，分發擔任專任運動教練，得不受各級學校專任運動

教練聘任管理辦法遴聘規定之限制。 

(4)具全國性體育團體核發之各級教練證者，輔導至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各級學校

擔任運動指導教練。 

(5)輔導至全國性單項運動團體、相關體育運動團體或公民營機關（構）任職。 

(6)輔導參加職業訓練並予補助費用。 

(7)提供青年創業貸款申辦協助及職涯規劃。 

3.本部體育署輔導優秀運動選手就業情形如下： 

(1)輔導績優選手擔任專任運動教練： 

A 棒球：選手張耀騰、吳思賢、張正憲、陳執信。 

B 舉重：選手郭羿含、黎鋒英。 

C 田徑：選手安慶隆（聽障選手）、江志忠（視障選手）。 

D 柔道：選手李青忠（視障選手）。 

E 桌球：選手溫智璇（聽障選手）、楊榮宗（聽障選手）。 

(2)輔導 2010 年廣州亞運金牌選手就業： 

A 軟網選手楊勝發至臺北市立體育學院任教。 

B 滑輪溜冰選手王筱筑至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任職。 

C 撞球選手郭柏成至中華民國撞球總會任職。 

D 軟網選手郭家瑋至臺南市南寧高中任教。 

E 軟網選手郭家瑋至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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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輔導 2009 年臺北聽奧達福林匹克運動會金牌選手張堯茜至中華民國聽障者體育運

動總會就業。 

4.未來工作重點：未來本部體育署將賡續就輔導範圍及措施，依其各申請人申請就業情

形及意願全力協助輔導就業，進而提供更多績優運動選手工作機會。 

(三)運動績優人員獎勵措施 

1.「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為獎勵優秀運動選手參

加國際運動競賽為國爭光，本部前於 72 年特訂定「教育部國光體育獎章頒發要點草案

」，同年 2 月 26 日發布「教育部國光體育獎章頒發要點」。後執行國光體育獎章獎勵

業務至 87 年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體委會）設立，國光體育獎章業務轉移至體

委會辦理。體委會於 89 年訂定發布本辦法，後歷經多次修法程序。本辦法自 99 年 9

月 9 日發布修正迄今，獎勵範圍及方式顯有諸多不合時宜且應行檢討改進之處；又配

合行政院政府組織改造作業，本辦法原主管機關變更；是此，進行各該條文內容實質

修正，並於 104 年 9 月 17 日臺教授體部字第 1040028038B 號令發布修正。 

2.經依國際競技運動發展現勢修正本辦法相關規定，透過更佳符合國際主流運動及競爭

強度的分級獎勵制度，確能有效提升我國競技運動人才培育方向朝向國際化、專業化

及主流化的發展路線，整體健全我國競技運動培訓政策，提升我國選手國際競爭力。 

3.提升政府對於奧林匹克運動會奪金選手的重視，並且增列對於潛力運動選手的就學輔

導照顧，一方面提高我國運動選手持續投入並精進運動訓練的意願，也透過國際化及

主流化的接軌，增加國內民眾對於我國競技運動發展政策主軸的認同感，以及參與體

育活動的機會，進而帶動國內運動產業整體發展。 

4.本部近年頒發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情形如下： 

(1)102 年：一等二級至三等三級，總計 492 人次，包含第 6 屆天津東亞運動會及世界

、亞洲單項運動錦標賽，國光體育獎助學金計發出 1 億 3,445 萬元。 

(2)103 年：二等一級至三等三級，總計 299 人次，包含第 17 屆仁川亞洲運動會、第 2

屆南京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及世界、亞洲單項運動錦標賽，國光體育獎助學金計發

出 2 億 3,745 萬元。 

本部體育署將持續挹注運動發展基金經費，全力推動具潛力選手培育之浪潮計畫

，及發展千里馬計畫，以整合運科資源進行選才，遴選適合我國發展的競技運動

種類，早期發掘具潛力之優秀青年、青少年運動選手，並辦理教練養成之伯樂計

畫，以有計畫的長期培訓，建立國家隊接班梯隊，並透過國際級教練請進來，優

秀選手送出去策略，提升選手競技實力，冀期達致參加 2016 年里約奧運獲 3 金及

2017 年臺北世大運保 7 搶 5 之目標。 

感謝委員長期以來對運動選手的支持與關心，本部體育署將持續以積極作為回應

培訓隊伍所需支援，從培訓、輔導及獎勵等各面向，依選手特性建立完善、層級

性的選手照顧體系，俾鼓勵渠等能無後顧之憂專心訓練，創造佳績，為國爭光。

本部體育署亦將依培訓之實際情形，賡續滾動式研議培訓選手相關輔導照顧措施

，冀提供選手更好的資源與運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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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行政院函送陳前委員淑慧就加強本土語言相關課程，以推動臺

灣多元文化發展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7072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8-14-616） 

陳委員就加強本土語言相關課程，以推動臺灣多元文化發展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

下： 

一、臺灣因多元族群文化的歷史發展與社會型態，反映了多元文化的特質，亦使得本土語言、文化

與教育已成為各界關注的公共議題。本土語言教育的推動，可促進族群文化傳承，保存族群

語文和情感，爰政府實有義務投入相關資源維護本土語言的生存並進一步深化。 

二、本部重視臺灣本土既有之客、原、閩各族群母語及文化的保存及創新，自 90 年起，即秉持公

義、平等、尊重、多元、共榮的思維，在尊重各族群主體意識與歷史文化脈絡，並兼顧整體

教育體制的穩定發展下，將本土語言課程列入國民中小學語文學習領域，納入正規教育體系

，循序發展課程與教材、建置學習資源、辦理推廣活動、強化師資培育機制，亦鼓勵大學校

院開設本土語言相關系所及課程；103 年 11 月 28 日發布的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中亦規定，國民小學階段本土語文的課程實施，應依學生實際需求，選擇閩南語文、客家語

文、原住民族語文其中一項進行學習。國民中學階段本土語文課程則應落實調查學生之選修

意願，學生有學習意願，即於彈性學習課程開課。另為保障原住民籍學生民族教育之權益，

應於彈性學習課程開設原住民族語文課程至少每週一節課，供學生修習。以上各種語文課程

，得於假日或寒、暑假實施。學校得依地區特性（如連江縣）及學校資源，開設閩南語文、

客家語文、原住民族語文以外之本土語文供學生選習。 

三、為提升本土語言教育執行成效並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推動，本部本土語言教育政策將以「

補助地方推動開設課程」、「專長師資授課」及「增進學生學習成效」三大面向作為施政重

點。在「補助地方推動開設課程」方面，將視推動本土語文教育需要，補助開課經費，使本

土語文教育得以順利進行；在「專長師資授課」方面，針對「職前培育」、「在職增能」做

整體規劃，讓本土語言教學人員具備專業知能；在「確保學生學習成效」方面，針對「正式

課程」、「彈性課程」、「夏日樂學試辦計畫」及「提供優質教材」提出具體建議，供縣市

做為推動本土語言教育參考。 

四、本部對於保存及推動臺灣本土語言不遺餘力，為營造利於民眾學習臺灣母語之環境，進而達到

 


